采购需求情况确认表
	单位名称
	宝鸡市中心医院
	项目名称
	安保工作服务

	采购数量
	1项
	采购预算
	2030000.00元

	投标人资格条件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资格证明
文件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并出具合法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国家规定的相关证明，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人参加只需提供身份证原件）； 
3、财务状况报告：提供近两年任一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年度财务报表。包括“四表一注”，即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供应商成立时间不足一年的可提供开标前六个月内其基本账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附开户许可证或基本账户证明）。
4、税收缴纳证明：提供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前六个月内任一个月的缴税凭证，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  
5、社保缴纳证明：提供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6、投标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投标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供应商； 
7、供应商应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8、供应商须具有省级公安部门颁发并在有效期内的保安服务许可证。

	采购项目质量技术标准要求
	见采购项目简介

	评标办法
	综合评分法

	付款方式
	按月结算

	售后服务要求
	1.中标单位根据有关安保管理法规与宝鸡市中心医院签订安保服务合同，对该安保项目实行统一管理。
2.中标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响应文件和本合同所附的服务承诺，为采购单位提供服务。
3.如在服务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中标单位在接到采购单位通知后在响应文件承诺的时间内到达服务现场处理。
4.在服务期内，中标单位应对服务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提供的不能满足采购要求，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由中标单位承担违约责任。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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